
 

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送愛到家服務申請及簽收單 

 

 

申請欄(於完成認養當日填寫) 

飼 主 姓 名 
                

 
飼主出生年月日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晶片號碼  

送 達 

地 址       縣市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   路     巷     弄       號   樓 

連 絡 

方 式 

市用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E-mail  ： 

簽收欄(於犬隻送達時填寫) 

簽收人簽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 

 排定載運日期:101年    月     日    時                本處載送人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  註 

1. 本案係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認養犬貓送愛到家服務，凡至本市動物之家認養犬貓，並辦妥認

養程序，如無適當載運車輛或籠具運送時，得向本處申請載運服務。 

2. 有關送達日期及時間由本處另行安排於每週一至五載運，並於載運前 1日電話通知申請人；如

爽約 3次(含)以上者，本處得拒絕該員之申請。 

3. 經認養的犬貓如再次棄養者，本處得拒絕該員之申請。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